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
總統府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台端相關個人資料，並依該法第6條、第8條及第9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：
一、蒐集機關：總統府。
二、蒐集目的：為總統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規定，提名監察委員(含並為正、副院長)，咨請立法院同意後任命，有關資格及適任相關事項之審查事宜。
三、個人資料之類別：
(一)提名作業相關表件所記載之個人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。
(二)為審查需要之個人刑懲紀錄、財產、納稅及其他相關資料。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
(一)期間：自總統府辦理提名作業起，至立法院完成同意權行使，以及附卷歸檔後檔案保存之年限。
(二)地區：總統府、立法院及其他依法進行相關處理之機關所在地。
(三)對象：總統府、立法院相關人員及其他依法進行相關處理之人員。
(四)方式：將台端相關資料以人工或自動化機器處理，作為總統府辦理提名作業及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之用途。
五、台端得就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依相關規定行使下列權利：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
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(五)請求刪除。
六、相關個人資料影響總統提名及立法院同意權之行使，請詳實提供。
經總統府告知上開事項，台端已清楚瞭解並同意總統府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相關個人資料。

受告知人/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　　簽章 
中華民國115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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